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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华泰证券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1688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65 

 

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  

2015年8月24日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调查通

知书》（编号：渝证调查字2015004号）。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审查、

了解客户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（详见公司临2015-069

号公告）。2015年9月10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（处罚字[2015]72号）（详见公司临2015-073号公告）。 

2016年11月28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[2016]126号），原文如下： 

当事人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泰证券），住所：

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

规定，我会对华泰证券未按规定审查、了解客户真实身份违法违规行

为进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当事人华泰证券未提出陈

述、申辩意见，也未申请听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 

经查明，华泰证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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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证券对于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浙江核新同花

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外部接入的第三方交易终端软件，或者未进

行软件认证许可，或者缺乏有效控制，未对外部系统接入实施有效管

理，对相关客户身份情况缺乏了解。 

截至调查日，华泰证券有455个使用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

公司HOMS系统（以下简称HOMS系统）、61个使用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

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（以下简称同花顺系统）接入违规交易的主账

户。对上述客户，华泰证券未按要求采集客户交易终端信息，未能确

保客户交易终端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可读性，

未采取可靠措施采集、记录与客户身份识别有关的信息。 

华泰证券未按照《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客户交易终端信息

等客户信息管理的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八条、第十三条，《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》第五十条的规定对客户的身

份信息进行审查和了解，违反了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四条第（四）

项所述的行为，获利18,235,275.00元。 

华泰证券在2015年7月12日我会发布《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

券业务活动的意见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5]19号）之后，仍未采取有效

措施严格审查客户身份的真实性，未切实防范客户借用证券交易通道

违规从事交易活动，新增下挂子账户102个，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。 

以上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HOMS系统及同花顺系统接入账户

历史委托、成交数据记录、华泰证券说明、佣金计算数据等证据证明，

足以认定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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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我会决定：对华泰证

券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18,235,275.00元，并处以

54,705,825.00元罚款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将罚没款汇交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，账号：

7111010189800000162，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）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

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。当事人

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

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 

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11月29日 


